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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医保〔2023〕115 号

各县（市、区）医保分局、卫健局，泉州台商投资区民生保障局，

泉州开发区社会事业局，市医疗保障基金中心，市医疗保障基金

监测中心，各相关医疗机构：

为进一步深化我市按病种收付费改革，根据《中共中央国务

院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见》（中发〔2020〕5 号）和

《福建省医疗保障局关于省属公立医院第七批按病种收付费有

关问题的通知》（闽医保〔2022〕120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经研究，

决定在我市公立医疗机构实施第七批按病种收付费改革。现将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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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实施范围

泉州区域内所有公立医疗机构。凡主诊断、主操作符合按病

种收费管理规定的基本医疗保险参保患者及自费患者住院均应

纳入按病种收费范围。

二、按病种收费和医保支付规定

本批次新增病种 17 个，其中西医病种 12 个（序号 1-12），

中医病种 5 个（序号 13-17），具体病种及收费标准详见附件 1；

规范调整 3 个病种的病种编码、主操作名称、主操作编码，具体

详见附件 2。

按病种收费和医保支付政策继续按照《泉州市医疗保障管理

局 泉州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开展我市公立医院按病种

收费和支付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泉医保〔2017〕96 号）等病种

相关文件规定执行。患者在择日住院前 2 周内以及急诊 24 小时

内入院的，在门急诊所发生的与本次治疗直接相关的检查和治疗

费用，医疗机构均应予计入该病种收费标准。中医病种应以中医

药治疗为主，注重发挥中医药优势，中医药费用不得低于该病种

实际总费用（不含综合医疗服务类项目和医技诊疗类项目费用）

的 60%。

三、配套管理

（一）严格控制退出率。凡主诊断、主操作符合按病种收费

的病例，实施临床路径。确因严重合并症、并发症或病情较重、

特殊体质等原因，不纳入或中途退出临床路径和按病种收付费管

理，纳入退出率考核。按病种收付费总退出率及各病种退出率均

不得超过 15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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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规范退出流程。各医疗机构要制定本院按病种收费退

出程序规定，规范退出流程，加强未纳病种和退出病种病例的审

核，确保病种退出的合理性和规范性。退出病例按实际医疗费用

结算。应纳未纳、应退未退、退出原因不合理或退出流程不规范

的病例，经查实，对于按项目收费后医保支付高于按病种医保支

付的差额部分医保不予支付；低于按病种医保支付的部分，差额

部分予以扣回。

（三）加强按病种收付费管理。市卫健部门要加强各病种医

疗服务质控，进一步规范诊疗行为。市医保部门要定期监测按病

种收付费政策的执行情况，加强病种收付费稽核管理。市医疗保

障基金中心和各医疗机构要做好信息系统更新改造工作。各医疗

机构要做好按病种收费公示工作，加强临床路径管理，规范执行

按病种收付费政策。

本通知自2023年 11月 1日起实施。对执行中遇到的新情况、

新问题，请及时向市医保局、市卫健委反映。

附件：1.泉州市公立医疗机构第七批病种收费标准表

2.泉州市部分病种规范调整表

泉州市医疗保障局 泉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

2023 年 10 月 19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
抄送：省医保局、省卫健委，市市场监管局。

泉州市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2023年 10月 19日印发


